附件1

十二师党委智库专家及合作单位基本条件
权利义务

一、智库专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高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热心于决策咨询事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2.在擅长的专业领域有一定工作年限，专业能力强、业绩突出，具有较强的决策咨询能力；
3.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知名度和同行认可度，具有广泛的行业资源优势，能够搭建十二师与中央部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交流对接桥梁；
4.关心和熟悉兵团特别是十二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具备在十二师履行智库职责的时间精力、身体条件和个人意愿。
二、智库合作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运行稳定、运作规范；
2.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和决策咨询能力，注重行业领域的咨询研究及成果运用；
3.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权威和话语权，具有开展跨区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条件，能够与各地、各部门建立广泛联系，搭建多层次咨询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
4.关心和熟悉兵团特别是十二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具有若干影响力较强的行业领域专家及专（兼）职研究人员，具备在十二师履行智库职责的条件。
三、智库专家及合作单位享有的权利
1.获得与咨询研究相关的信息资料、文件和其他必需的工作条件；
2.本人或授权本单位管理的在编在册专家受邀列席参与决策咨询事项相关的会议；
3.独立提出咨询论证意见；
4.获得约定的工作报酬；
5.同等条件下优先参与咨询研究等重要工作；
6.约定的其他权利。
四、智库专家及合作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
1.认真履行职责，客观、公正、科学地提出书面咨询论证意见；
2.签订保密承诺书，保守在咨询论证过程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和个人隐私；
3.不得利用在工作期间获得的非公开信息或者便利条件，为本人及所在单位或者他人牟取利益；
4.不得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十二师形象的活动；
5.参与的咨询论证事项与本人或者所在单位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6.不得以十二师党委智库专家或合作单位的身份从事与该身份无关的活动；
7.约定的其他义务。

